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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此以來，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，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、二次創作人或民
間的一邊，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、監控這邊，這邊就會侵權、就會做犯
法事；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邊，就是受害者，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
事。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識形態，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觀事實。版權奸
商拒絕民間的第四方案，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「三步檢測」相違背。可是，法律
學者已指出，所謂的「三步檢測」，涉及的是商業、貿易運用，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
運用而非商業運用，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利，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
者。第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，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，那麼為何不可以
「貿易歸貿易，民間歸民間」？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，連呼吸一口氣也
要得奸商恩准？把大茶飯貿易一套，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，根本是歪理。我
支持「同人方案」，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。同人方案」的倡議，除了對同人
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，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，
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。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，可能會有微量收入，有市
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「非商業貿易營運」之規定。對這點寫清楚，是百利而無一
害的。「小額金錢收入」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同，不會削弱對版權
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。 


